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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助教材（含紙本和數位等

模式）買賣暨服務應注意事項 
 
一、教育部為導正交易秩序，落實中小學學生及家長購買課業學習輔助教材與

接受學習服務之消費權益保護，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中小學學生：係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學生，包含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國民中學學生及國民小學學生。 
（二）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助教材（含紙本和數位等模式）：指紙本書籍

講義讀本，或並運用行動科技（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連結到網

路學習平臺，或透過電腦或電視等無須連網之互動學習等數位模式之

相關學習服務（以下簡稱課業學習輔助教材）。 
（三）企業經營者，係指從事課業學習輔助教材買賣或並提供相關學習服務

之業者。 
（四）消費者，係指訂定契約、使用課業學習輔助教材或接受相關學習服務

之中小學學生或其家長。 
三、企業經營者從事課業學習輔助教材買賣與提供相關學習服務，應遵行下列

事項： 
（一）訂約前，應提供契約供消費者審閱(至少五日)。 
（二）消費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事前允許或事後承

認，契約始生效力。消費者為無行為能力人，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

或代受意思表示。 
（三）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十八條規定，將該條所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

消費者，或以可供消費者完整查閱、儲存之電子方式提供相關資訊於

企業經營者之服務網頁。 
（四）企業經營者於簽約前，如提供消費者試用或試聽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之

機會，非經雙方約定不得將試用或試聽教材列為正式課業學習輔助教

材範圍。 
（五）企業經營者提供之課業學習輔助教材內容應符合教育部頒定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課綱），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使用

期間內，如教育部頒定之課綱修正，企業經營者應配合修正與更新教

材，並即主動提供予消費者，不得另行向消費者收取費用。 
（六）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定之課業學習輔助教材買賣暨服務契約應明載

下列重要事項： 
1. 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及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課業學習輔助教材

之內容（科目、進度、適用年級及時數、設備規格等）及使用相關學

習服務之方式、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之更新、收費方式、課業學習輔助

教材交付方式與期限、品質與智慧財產權擔保責任、債權讓與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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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契約之解除權、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債務人之給付遲延責任、契約

之解除或終止事由。 
3. 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契約之變更或異動、個人資料保護、消

費爭議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企業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於契約中明定收費、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交付及

退費期限： 
（一）收費項目及金額： 

1. 收費項目及金額：應明列契約總費用及所包含之項目（如書籍費、講

義費、服務費用等）與計算方式；收費項目未明列者，企業經營者不

得向消費者收取。 
2. 消費者因與企業經營者交易所獲得之贈品(價值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

分之二十)，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時，企業經營者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

還該贈品，亦不得向消費者主張應自返還之費用金額當中，扣除該贈

品之價額。 
（二）消費者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價款： 

1. 採一次全部付款：應載明總金額及付款日期。 
2. 採分期付款：分期期數與付款時間、金額應明列，並應載明頭期款、

各期價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計之總價款與現金交易價格之差額以及利

率。 
3. 消費者得選擇以現金、票據、信用卡、消費者信用貸款或其他方式給

付各項價款。 
4. 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應於授權書明確揭露

「如消費者書面或其他方式提出解除或終止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應於

二十四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機構）停止扣款。」 
（三）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交付及相關學習服務開通之日期及地點： 

1.應記載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交付日期。 
2. 應記載交付地點。 
3. 應記載課業學習輔助教材相關學習服務開通方式及日期。 
4. 課業學習輔助教材為多年期教材者，企業經營者應按照消費者年級分

次給付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但經消費者請求企業經營者提前給付課業

學習輔助教材者，依雙方約定處理；企業經營者提前交付消費者，企

業經營者仍負有主動交付更新課業學習輔助教材之義務。 
（四）退費期限：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形外，

企業經營者應於契約終止或解除翌日起一個月內完成退費。 
五、企業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於契約中明定給付遲延責任： 
（一）企業經營者未依契約約定時間交付課業學習輔助教材、更新後之課業

學習輔助教材或其他給付遲延情形，經消費者定十五日以上之期間催

告企業經營者履行契約，企業經營者逾期仍未履行者，消費者得解除

契約，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款。 
（二）前款情形，企業經營者提供之課業學習輔助教材無法達成本契約目的

時，消費者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款。 
（三）前二款情形，消費者均得請求企業經營者給付遲延利息。消費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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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其他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四）契約價款如係以信用卡方式支付者，企業經營者應返還消費者之款項，

包含信用卡發卡銀行（機構）業已代為給付之價款及手續費。消費者

證明受有其他損害者，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六、 消費者得隨時通知企業經營者終止契約，企業經營者不得拒絕。契約終止

後，企業經營者應依雙方約定之方式，結算、撥付或收取本契約之費用。 

七、 企業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於契約中明定契約終止或解除之事由： 
（一） 企業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消費者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依下列

規定請求企業經營者退費： 
1. 企業經營者無正當事由，變更原訂課業學習輔助教材內容、科目、時

數等約定事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企業經營者應依消費者已付價款

加計百分之___（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返還之。 
2. 企業經營者構成第五點第二款給付遲延之情形，企業經營者應依消費

者已付價款加計百分之___（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返還之。 
（二）消費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企業經營者得解除契約： 

1.消費者未依約定期限付款，遲付金額達全部價款五分之二，經企業經

營者定十五日以上期限催告仍不履行者，企業經營者得解除契約，請

求以消費者已付價款百分之____(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作為損害賠

償，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已付價款百分之五者，不在

此限。 
2.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事由致拒絕受領、不能受領或受領遲延者，經企業

經營者定十五日以上期間催告，消費者仍未受領者，企業經營者得解

除契約，請求以消費者已付價款百分之______(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

五)作為損害賠償。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已付價款百

分之五者，不在此限。 
八、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課業學習輔助教材與相關學習服務發生消費爭議，

而向企業經營者提出申訴時，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

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 


